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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HN/TC 2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驻马店市恒兴运输有限公司、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驻马店恒达供应链有限

公司、驻马店市开发区恒兴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河南京邦达供应链有限公司、驻马店华雪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航物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东升、李鹏、王恒、夏永锋、孙志军、崔明、康子威、王刚、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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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配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配送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要求、服务质量及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以下简称园区）配送服务及管理，不适用于冷冻冷藏物品与危

险品配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691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8352.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29912  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流园区 

由政府规划并由统一主体管理，为众多企业在此设立配送中心或区域配送中心等，提供专业化物流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物流产业集聚区。 

[来源：GB/T 18354—2021，3.16] 

3.2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 

依托大型商贸市场、商品批发集散地或产业集聚区，以商品流通为核心，集成储存、配送、信息等

服务功能的专业化物流园区。 

3.3  

配送 

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分类、拣选、集货、包装、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

动。 

[来源：GB/T 18354—2021，3.3] 

3.4  

逆向物流 

为恢复物品价值、循环利用或合理处置，对原材料、零部件、在制品及产成品从供应链下游节点向 

上游节点反向流动,或按特定的渠道或方式归集到指定地点所进行的物流活动。 

[来源：GB/T 18354—202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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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制度 

4.1.1 园区应建立配送管理制度和作业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仓储作业规程、配送作业规程、人员管理

制度、客户投诉处理制度、设备校验方案、可追溯和召回制度等。 

4.1.2 园区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应制定库房安全、在途车辆故障与事故、火灾与水灾等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 

4.1.3 园区应对制度文件严格执行和有效管理。 

4.2 人员 

4.2.1 园区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达到相应的岗位要求后方可上岗。 

4.2.2 园区应配备专职仓管人员和配送人员，宜配备质量安全管理人员。 

4.2.3 园区涉及食品储存、运输、配送、交接等的作业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4.3 设施 

4.3.1 园区运营方应具备收发、储存、运输、装卸搬运等物流作业基本条件。 

4.3.2 园区应根据货物设置收货区、储存区、流通加工区、分拣区、发货区等，采用分区作业原则，

不同区域应具备排水、采光、照明、通风等功能。 

4.3.3 园区应设有消防设施，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0016及 GB 50222 的相关规定。 

4.3.4 园区道路宽度应满足运输工具正常通行的需要。 

4.3.5 园区作业场所应在其出入口、仓储区、发货区等重点区域设置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记录保存期

限不少于 30 d。 

4.4 设备 

4.4.1 配送车辆应配置卫星定位装置，配送车辆应符合 GB 18352.6和 GB 17691的规定，城市内配送

车辆应符合 GB/T 29912的相关要求。 

4.4.2 园区应配备专用网络设备、独立服务器（或云端设施），并建立物流信息系统，以支持仓储、

配送、交接等全流程的数字化操作。 

4.4.3 园区宜配备标准化物流设施设备，鼓励使用带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的智能化设备。 

5 服务要求  

5.1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主要包括：合同签署、收验货、储存、订单管理、拣货配货、配载管理、在途管理、卸货

交付、退换货服务。 

5.2 合同签署 

园区运营方应与客户签订合法、规范的配送服务合同，并建立完善的客户档案综合管理体系。 

5.3 收验货 

5.3.1 应对货物及时验收，按照合同要求查验货物的外观、种类、数量、重量、包装等是否一致，如

不符合要求，应及时与客户进行沟通，明确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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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应及时收取符合验收要求的货物相关检测合格证明及票据，做好记录存档，并向客户提供收货

回执单。 

5.3.3 对异常货物，应采取拍照、录制视频等方式留存证据，并及时与客户进行沟通，明确处理意见。 

5.4 储存 

5.4.1 对验收合格的货物办理货物入库手续，及时签收，完成入库信息的采集、传输、储存，并按照

货物的特性、标签、标识组织货物的入位、码垛、上架等工作。 

5.4.2 应对收货区及仓储区进行整理、清洁等，定期开展清洁生产检查，货物储存环境符合要求。 

5.4.3 应对储存货物进行日常盘点与巡查，确保存储货物的数量准确与质量安全。如出现异常，应及

时与相关方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 

5.5 订单管理 

5.5.1 应对接收的订单信息进行确认，如有误，应及时与客户或订单员沟通，并协调解决。 

5.5.2 应将订单及时录入配送管理系统。 

5.6 拣货配货 

5.6.1 应根据订单安排生成拣货单，做好拣货准备。 

5.6.2 依据拣货单进行分拣并及时复核，出现货物质量、数量等不符合配送要求的，应及时调换并报

备。 

5.6.3 依据拣货单对货物进行打包、贴标等操作，做到包装完整、标记清楚、数量准确、质量完好。 

5.6.4 应按照货物外包装上的储运标识操作，分拣完成的货物按配送路线存放在指定区域。 

5.7 配载管理 

5.7.1 应及时制定配送计划，明确配送路线、车次、司机、时间等，统筹安排车辆进出时间段，避免

高峰时段拥堵。 

5.7.2 应选择适宜车型进行配载，提前通知收货方做好收货准备。 

5.7.3 按照货物储运标识装载、码垛，遵循大不压小、重不压轻等装载原则，码垛整齐平稳，不应倒

置。 

5.7.4 货物为食品时，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易污染等货物混装。 

5.7.5 配载完成应办理交接手续，填写发货单据。 

5.8 在途管理 

5.8.1 配载车辆应在规定时间内发车，全程开启车载监控系统，按约定控制行驶路线和时间。 

5.8.2 应通过卫星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对配载车辆和配送人员送货在途实时监控，及时向客户

反馈信息。 

5.8.3 运输过程中运输工具应采取安全性措施，如铅封或加锁等,货物送达前配载车辆不违规停车、途

中不应破坏产品包装。 

5.8.4 应对运输及包装有特殊要求的货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5.8.5 应做好防碎、防盗、防变质及防火、防潮、防事故等安全工作。 

5.8.6 在特殊天气配送时应配备、携带相应防护器具。 

5.8.7 当遇到因路况等原因无法准时送达时，应及时报备，并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必要时采取有效

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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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卸货交付 

5.9.1 卸货前应核对收货方信息，按单卸货，轻拿轻放，避免货物的磕碰、倒置、接触地面等。 

5.9.2 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卸货交付，并反馈签收信息（包括送货方联系人、联系电话、收货方联系

人、联系电话、投送时间、物品完好状态、是否退换货等）。 

5.9.3 若收货方对物品拒收，需说明原因，并在签收单拒收栏签字确认，返回相关物品。 

5.9.4 当日未送达的货物或无法送达的货物应返回仓库。 

5.9.5 应将签收后的签收单、周转箱等及时交回，并填写配送记录。 

5.10 退换货服务 

5.10.1 应建立货物退货、换货等逆向物流服务方案。 

5.10.2 应按客户约定建立退货、换货逆向物流服务订单，安排人员和运载工具前往约定地点接收返货。 

5.10.3 应与发货方核对退货、换货逆向物流服务订单及返货信息，检查返货物品的状态、包装、标识，

如发现异常做好记录，对返货物品进行拍照或拍视频并录入信息系统。 

5.10.4 返货物品应单独标识，与正常配送物品有所区隔。 

5.10.5 原防护包装或外包装发生破损的退货、换货物品应进行再包装，并做好记录。 

5.10.6 应建立退货、换货配送运单，并根据运单安排合适的配送人员、配载车型和配送路线。 

5.10.7 配送过程中的在途管理和卸货交付应符合 5.8、5.9的要求。 

6 服务质量 

6.1 应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对客户投诉的答复时间应≤48h，投诉回复率应达

到 100%。 

6.2 配送系统应安全、方便、可靠。 

6.3 应确保服务信息的连续性、有效性、准确性、可追溯性，相关记录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1年。 

6.4 服务质量指标应包括：订单按时完成率、订单满足率、账货相符率、货损率、货差率、顾客满意

度、有效投诉率，具体要求见表 1，指标计算按照附录 A规定。 

表1 服务质量指标 

项目 指标 

订单按时完成率 ≥99% 

订单满足率 ≥99% 

账货相符率 ≥98% 

货损率 ≤0.1% 

货差率 ≤0.2% 

顾客满意度 ≥95% 

客户投诉率 ≤1%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应根据物流服务性质和服务内容制定相适应的评价指标，应通过网络在线评价、现场填写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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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电话投诉等渠道获取服务质量信息。 

7.2 服务改进 

定期对服务质量信息、投诉信息和顾客满意度进行分析，关注影响顾客满意度的问题及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规定整改时限，并监督改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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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服务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A.1 订单按时完成率 

统计期内，按时完成客户订单数占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1）计算。 

 𝑅𝑜𝑡 =
𝑂𝑡

𝑂
× 100% ·································································· (A.1) 

式中： 

𝑅𝑜𝑡——订单按时完成率； 

𝑂𝑡  ——按时完成订单数量；  

𝑂  ——订单总数。                

A.2 订单满足率 

统计期内，实际发货数量与订单需求数量的比率，按公式（A.2）计算。 

 𝑅𝑜𝑓 =
𝑄𝑑

𝑄𝑛
× 100% ·································································· (A.2) 

式中： 

𝑅𝑜𝑓——订单满足率； 

𝑄𝑑 ——实际发货数量；       

𝑄𝑛 ——订单需求数量。 

A.3 账货相符率 

统计期内，库存物品账货相符的笔数占库存物品总笔数的比率，按公式（A.3）计算。 

 𝑅𝑐𝑐 =
𝑆𝑐

𝑆
× 100% ·································································· (A.3) 

式中： 

𝑅𝑐𝑐——账货相符率； 

𝑆𝑐 ——库存物品账货相符的笔数； 

𝑆  ——库存物品总笔数。 

注： 同一品种、规格（批次）为一笔。 

A.4 货损率 

统计期内，物品累计损失数量占交付物品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4)计算： 

 𝑅𝑐𝑙 =
𝑄𝑙

𝑄
× 100%··································································· (A.4) 

式中： 

𝑅𝑐𝑙——货损率； 

𝑄𝑙 ——物品累计损失数量； 

𝑄  ——交付物品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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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货差率 

统计期内，物品累计差错数量占交付物品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5)计算。 

 𝑅𝑐𝑒 =
Qe

Q
× 100% ·································································· (A.5) 

式中： 

𝑅𝑐𝑒——货差率； 

𝑄𝑒 ——物品累计差错数量。 

A.6 顾客满意度 

统计期内，商贸物流企业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顾客满意总数占调查对象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6)

计算。 

 𝑅𝑐𝑠 =
𝑁𝑆

𝑁𝑡
× 100% ·································································· (A.6) 

式中： 

𝑅𝑐𝑠——顾客满意度； 

𝑁𝑠 ——顾客满意总数； 

𝑁𝑡 ——调查对象总数。 

A.7 客户投诉率 

统计期内，客户投诉订单累计数量占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7)计算。 

 𝑅𝑐 =
𝑂𝑐

𝑂
× 100% ··································································· (A.7) 

式中： 

𝑅𝑐——客户投诉率； 

𝑂𝑐——客户投诉订单累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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